
佳环建审〔2025〕41号

关于佳木斯市龙江交投佳木斯国际物流港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佳木斯市龙江交投佳木斯国际物流港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审查，我局同意该项目建设。具体环保审批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佳木斯市郊区沿江乡三连村的佳木斯国际物流港内，占地面积590138m2，建筑面积115693m2。主体工程：建设动力车间B（锅炉房）1栋，内设1台36t/h燃煤蒸汽循环流化床锅炉，点火方式为豆秸和木头引燃，不使用柴油点火，不设置备煤系统，建设库房8栋、厂房1栋、粮仓4栋（均为筒仓，用于给冬梅豆粉厂储存生产大豆用，不具备物流仓储功能）、物业中心及设备用房1栋、消防泵房及消防水池1栋，污水处理站1座，采用“格栅+调节池+调节池+气浮+水解酸化+UASB+好氧+二沉池+消毒”工艺，处理规模150m3/d。辅助工程：新建软化水处理系统，处理规模40t/h，上料系统，除灰渣系统。储运工程：新建1座建筑面积1500m2的煤库，1座建筑面积1500m2的封闭式灰渣仓，1座20m3脱硫石膏仓，1座40m2封闭式石灰溶解间，1座15m2脱硝加药间，1座10m2药品间。项目总投资52807.3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48万元。

该项目总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项目实施将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施工期要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建筑噪声和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现场定时洒水以降低扬尘污染，产生的建筑及工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为保护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严禁夜间（晚22：00-次日6：00）施工。
（二）大气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锅炉烟气、灰渣仓粉尘、石灰石溶解间粉尘和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

锅炉烟气采用“LNB+SNCR脱硝+布袋除尘器+石灰-石膏湿法脱硫”处理工艺，通过1根45米高烟囱排放，采用烟塔合一建设方式，烟尘、SO2、NOX排放应符合超低排放要求（基准氧含量9%，烟尘、SO2、NOX排放浓度限值10mg/m3、35mg/m3、50mg/m3）；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标准限值，该项目脱硝采用尿素脱硝，氨逃逸质量浓度应低于2.5mg/m3，排放速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限值。加强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安装锅炉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该项目上料机为全封闭设计，皮带上方设有喷淋水管用于燃料干燥时的加湿；石灰溶解间和灰渣间采取封闭形式；灰渣仓和碎煤机建设布袋除尘器，净化后的废气从排气口排放。采取上述措施，确保厂界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该项目污水处理单元密闭加盖处理，使用植物提取液喷淋工艺进行除臭处理，确保NH3、H2S、臭气浓度厂界排放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1标准限值；污泥间采用“负压系统+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工艺，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确保NH3、H2S、臭气浓度排放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标准限值。

（三）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后，经市政管网排至佳木斯市西区污水处理厂处理；锅炉排污水、软化处理废水和脱硫废水经中和沉淀后作为干灰调湿、灰渣仓洒水及除渣补充用水，不外排；污水处理站排水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后进入佳木斯市西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厂区实行分区防渗。将危险废物贮存库作为重点防渗区，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将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和脱硫废水池作为一般防渗区，满足等效黏土层防渗层Mb≥1.5m，渗透系数K≤1.0×10-7cm/s的防渗性能要求；厂区其他地区为简单防渗区，采取一般硬化地面。
（四）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噪声源要严格落实防噪降噪措施，项目选用低噪声、振动小设备，碎煤机、风机和水泵等产噪设备采取加装减震垫和隔声罩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区标准。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应实施分类管理，及时清运，避免长期堆放。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市政部门处理；除尘灰和锅炉灰渣集中收集，外售综合利用；废离子交换树脂和废布袋由厂家回收处理；栅渣和污泥送至垃圾填埋场处置。废机油（HW08）为危险废物，暂存于10m2危险废物贮存库，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处置。该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处理及处置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六）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风险点位识别、风险防控预警体系建设，完善预警、预防工作，加强人员培训，制定监测计划及应急预案，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及环境风险应急演练，不断提高环境风险防控能力，防止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三、该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为：颗粒物排放量1.93t/a、二氧化硫排放量6.77t/a、氮氧化物排放量9.67t/a。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五、各项环保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建设单位应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项目竣工后，依照法定程序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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